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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兴精工”、“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苏州春兴精

工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92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现就《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回复说明如下： 

2018 年 12 月 10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

向苏州工业园区卡恩联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卡恩联特”）出售惠州市

泽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泽宏”）100%的股权，以及 CALIENT 

Technologies, Inc. （以下简称“CALIENT”）25.5%股权。其中，卡恩联特为你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洁晓控制的公司。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截止协议签订之日，惠州泽宏尚欠你公司及关联方往

来款共计 70,319,461.75 元，受让方卡恩联特将促成惠州泽宏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月之内付清全部款项，同时卡恩联特就该款项的归还向你公司承担连带责

任保证。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说明： 

一、请你公司说明上述欠款在股权转让完成后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以及该债务解决期限为 18 个月的合理性，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回复： 

（一）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前，公司及子公司与惠州泽宏的往来情况 

截止 2018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与惠州泽宏往来款明细如下： 

序号 债权方 债务方 款项性质 金额（万元） 支付期限 



1 

公司及子公

司 

惠州泽宏 经营性往来 5,195.52 

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

月之内付清全部款项 

2 惠州泽宏 公司及子公司 经营性往来 163.57 

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

月之内付清全部款项 

3 公  司 惠州泽宏 内部借款 2,000.00 

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

月之内付清全部款项 

 合  计    7,031.95   

 

（二） 上述欠款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 

公司及子公司与惠州泽宏的经营性往来是过去经营中形成，欠款明细分析如

下： 

1、 公司及子公司应收惠州泽宏材料款等合计 1,608.79 万元，均在约定账期

内，会计核算计入应收账款科目； 

2、 公司及子公司应收惠州泽宏融资租赁款和保理款等合计 3,586.73 万元，

到期日为 2019 年 3 月末，会计核算计入应收融资租赁（保理）款科目； 

3、 公司及子公司应收惠州泽宏资金借款 2,000.00 万元，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末，会计核算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 

上述欠款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解决措施如下： 

1、 公司及子公司与惠州泽宏的销售与采购业务继续持续发生，公司将通过

降低关联交易发生额的方式逐渐减少关联往来金额； 

2、应收融资租赁和保理款将在业务到期后，采取缩减业务规模来减少关联

往来金额； 

3、公司借给惠州泽宏的 2,000.00 万元，截止本问询函回复日惠州泽宏已归

还。 

综上，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会产生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三） 债务解决期限为 18 个月的合理性 

债务解决期限为 18 个月，主要考虑往来款性质和惠州泽宏的支付能力综合

做出的约定，具有合理性，原因如下： 



1、 惠州泽宏主要从事金属表面处理行业，主要客户为手机制造代工商，受

手机行业景气度下降的影响，行业销售回款周期普遍较长，收回销售回款需要一

定时间，经交易各方协商形成上述支付期限的安排，符合商业惯例，具有商业合

理性。 

2、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并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了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独立董事和保荐机

构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关联方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设置了充分的保障条款，包括支付利息费用、及

时归还上市公司欠款、购买方的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等安排，以督促关联方及时

归还上市公司欠款，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具体条款请参见本题回复之

（四）。 

（四） 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合法权益 

针对公司上述应收关联方款项的情形，公司在《股权转让合同》中约定以下

条款以确保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卡恩联特将促成惠州泽宏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8 个月之内付清全部款项，

同时卡恩联特就该款项的归还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如惠州泽宏或卡恩联特

未能按上述约定付清所有欠款，卡恩联特除承担保证责任外，还应就逾期款项承

担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金额=逾期金额×逾期天数×银行同期贷款的基

准利率÷365 日。保证期限为付款到期之日起两年内。上述条款充分考虑了付款

周期的时间性影响，且有利于促使交易对方及时支付相关款项，充分保障了上市

公司利益。 

 

二、请你公司根据标的资产的交割情况及交易价款的支付进度，具体说明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和对你公司 2018 年业绩的影响。 

（一）标的资产交割情况说明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18 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协议经双方签署后履行完全部决策

程序后即生效，在协议生效后一个月内，交易双方应办理完毕目标公司全部股权



的登记变更手续。目前，惠州泽宏已完成股东工商变更，公司已收到卡恩联特按

约支付的首期股权转让金。 

（二）上述股权转让事项的会计处理 

1、合并范围的会计处理 

根据资产交割的进度情况，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

定，公司 2018 年末仍然将惠州泽宏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长期股权投资的会计处理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修订）“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当计

入当期损益”，公司将确认股权转让损失或收益。 

（三）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 2018 年业绩的影响 

公司收购惠州泽宏，实际支付的投资款为 12,000.00 万元，根据《股权转让

协议》，购买方实际支付 12,000.00 万元人民币给公司作为合同对价。长期股权投

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差异较小，预计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 2018 年度

业绩影响较小。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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